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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来，知假买假现象逐渐凸显，尤其以王海事件为

标志，至今已持续二十余年。期间公权力机关对此现象的态度几经反复，反映出法律规定的模糊与司法

实践的不统一。201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虽尝试将“以营利为目的”排除在“生活消费”

之外，并对知假买假行为在食药领域进行限制，但由于规定不够明确，司法实践中仍常出现“同案不同

判”的情况。针对这一现状，应首先从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基本概念出发，明确其法律内涵与适

用条件。同时，需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统一司法尺度，减少实践中的争议。还应强化市场监管，提升消

费者维权意识，从根本上遏制知假买假行为的发生。完善知假买假的法律规制，需从立法、司法、监管

等多方面综合施策，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平与正义。 
 
关键词 

知假买假，消费者，惩罚性赔偿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for Purchasing Fake Goods 

Yu Fan 
School of Law,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Apr. 15th, 2024; accepted: Apr. 22nd, 2024; published: May 29th, 2024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in 1993, 
the phenomenon of buying fake goods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especially marked by the 
Wang Hai incident, which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ttitude of 
public authorities towards this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several iterations, reflecting the am-
biguity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inconsistency of judicial practice. Al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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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2016 attempted to exclude “profit-making” from 
“living consumption” and restrict the behavior of buying fake goods in the field of food and medi-
cine, due to insufficient clarity in the regulations, there are still cases of “different judgments for 
the same case”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we should first start from the ba-
sic concept of applying punitive damages for buying fake goods, clarifying its legal connotation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strengthen legal interpretation, unify judicial 
standards, and reduce disputes in practice.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market supervision and 
enhance consumers’ awareness of rights protection to fundamentally curb the occurrence of buy-
ing fake goods. Improving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buying fake goods requires comprehensive meas-
ure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legislation, judicature, and supervision to ensure that consum-
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effectively protected and maintain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market or-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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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假买假行为性质理论基础 

(一) 知假买假的概念 
知假买假，这一术语在法律语境下，指的是购买者在明知所购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瑕疵或系假冒伪

劣产品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进行购买的行为。从法律视角审视，此行为涉及两方主体：一方为提供商品

或服务的经营者，另一方则是明知故犯的购买者[1]。 
探究购买者明知故犯的心理动机，不外乎两种情况。首先，部分购买者因看重假冒伪劣产品相较于

合格品更为低廉的价格，在价格优势的吸引下，他们可能认为即便产品存在瑕疵，但仍能满足其日常使

用需求，故而在明知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下，仍选择购买。其次，也存在一部分购买者，他们购买假冒伪

劣产品的目的并非出于自用，而是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

定，意图通过知假买假行为获取经济利益。这类购买者通常在购买后会以受到经营者欺诈为由，向相关

监管部门举报或直接提起诉讼，以期获得法定的惩罚性赔偿金。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第二种情况，即

购买者出于获取惩罚性赔偿金的目的而进行的知假买假行为。此类行为不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

问题，更触及到市场经济秩序和诚信原则的维护。因此，深入探讨此类知假买假行为的法律性质、构成

要件及其法律后果，对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 
(二) 知假买假行为性质的学术争议 
当前学术界对于知假买假现象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支持者主张，通过运用知假买假行为来

实施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地打击不法经营者的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净化市场环境，

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然而，反对者则指出，知假买假与诚实信用原则背道而驰，对知假买假者适用惩罚

性赔偿实际上是以不诚信行为对抗不诚信行为，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真正遏制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反而可

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Open Access

 

 

1沈幼伦，黄伟丰：《也谈知假买假索赔的“王海现象”》，法学，2002(08):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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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知假买假者的身份认定，部分观点认为他们并不符合消费者的定义。消费者通常指的是

出于生活需要而接受商品或服务的个体。根据这一定义，知假买假者由于他们的购买行为并非出于生活

需要，因此不应被归类为消费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两类，而知

假买假者的购买行为显然不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知假买假者应当被视为消费者。他们主张在解释法律条文时，不

应过分拘泥于文字的表面含义，而应更多地考虑立法者的初衷和法律的实际效果。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立惩罚性赔偿条款的初衷是为了激励消费者与不法经营者斗争，

并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威慑。从个体权益保障的视角审视，确认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的法定地位，本

质上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尊重与捍卫。公民依法律规定正当持有并支配其财产，只要运用方式合乎

法规，法律理应对其使用权之目的设定保持适度克制，不宜过分干涉。反之，对知假买假者消费者属性

的否定，实际上是对其消费动机的过度干预，此做法与法律体系内蕴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形成冲突[2]。
因此，在探讨知假买假现象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方观点，既要关注其可能对市场秩序产生的负面影

响，也要看到其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时，应充分权衡各方利益，确

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三) 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知假买假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在特定情境下确实发挥了净化市场的积极作用。通过实施知假买假的

惩罚性赔偿机制，我们得以有效促使经营者遵循法律法规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而避免采取欺诈消费者的

手段牟利。相反，经营者会被激励去提升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从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社会监督作为一

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其有效实施离不开一定的动力机制。在消费者领域，这种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当知假买假者也有机会获得这种激励时，他们便会更加积极地发挥净化市场的

功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2 
从法学视角审视，确认知假买假现象及其法定地位，事实上增强了违规商家的违法成本负担。商家

之根本宗旨在于借助产品销售与服务提供赢取经济效益。然而，当制造与贩卖假冒商品所面临的法律风

险显著攀升，甚至有可能超越其预估收益时，商家必将对其行为决策进行重新权衡，趋向于规避蕴含法

律风险的行为。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鉴于高额的维权费用、购买商品价值有限及时间投入等多重考量，

他们往往不倾向于采取司法途径捍卫权益。此外，政府部门在特定情境下的监管执行力不足，导致部分

商家能从制假售假活动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进一步滋生了此类非法行为的持续发生。故此，对知假买假

行为的认可，既是维系市场秩序的必要举措，也是对消费者权利的坚实保障，有利于推动构建更为公正、

诚实的市场氛围。 

2. 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立法现状和不足 

(一) 《消法》对知假买假的规定 
在 1994 年，我国首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得以颁布并顺利实施，其中第 49 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

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的，须向消费者承担“退一赔一”的法律责任。这一条款的出台，使

得王海的知假买假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支持。然而，这一行为在法律界的定位并未就此尘埃落定，

关于知假买假在立法上的争议由此逐渐浮现。 
不可否认，旧《消法》在培养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促进经营者依法经营、维护市场秩序健康有

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者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市场环

境日趋复杂多变，旧《消法》在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时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难以满足现实需求[3]。

 

 

2郭明瑞，张平华《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23(03):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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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限性和不匹配性，为新《消法》的出台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和立法动力。 
2013 年，承载着广大消费者殷切期望的新《消法》正式出台。新法对旧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审视和修正，然而，对于知假买假这一行为，新《消法》并未给出明确的保护规定。在消费者界定方

面，新法仍然沿用了旧法的表述方式，这使得知假买假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争议

不断。2017 年 5 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布了针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5990 号建议的《答

复意见》文件。该文件对知假买假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尤其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内，消费者知假买

假行为的合理性，其立论基础在于食品药品行业的特异属性与社会重要性。然而，对于非食品药品类别

的消费市场，《答复意见》则表达了对知假买假合理性的否定立场，同时指出当前的打假活动未能有效

实现对市场生态的深度净化。这部《答复意见》的颁布，为当时纷繁复杂的市场状况注入了秩序与指引。

自此之后，知假买假行为主要聚焦于食品药品行业，且依照其精神内涵，预期未来对那些以盈利为目标

的知假买假行为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管控与惩治措施。 
(二) 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立法存在的不足 
1) 法律规定的模糊与冲突 
关于《消法》在适用范围上的争议，其根源主要在于“消费者”这一核心概念在法条中的表述显得

过于宽泛和不够精确。特别是法条以“生活需要”作为判定依据，这一表述过于泛化，缺乏明确且具体

的界定标准。因此，当面临知假买假者是否应纳入消费者范畴的争议时，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的指导，从

而导致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生活消费”的界定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 
现行的《消法》中设立了“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而《食品安全法》更是规定了“十倍赔

偿”的责任制度。这些规定无疑彰显了立法者在打击与遏制经营者不法行为上的坚定态度和重点考虑。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者一方面期望通过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来遏制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但另一方

面，对于知假买假这种同样带有不诚信成分的行为，立法者却不愿意赋予其享有惩罚性赔偿的权益。这

种矛盾的存在，使得在法律尚未明确排除知假买假者适用惩罚性赔偿之前，相关争议仍旧难以平息。 
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确保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对知假买假行为进行立法上的

明确界定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消除理论和实践中的歧义，更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确

保法律的适用更加精准和有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有效遏制不诚信行为

的发生，维护市场的公平和秩序。 
2) 消费者维权成本高 
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往往处于相对于经营者的弱势地位，这导致他们缺乏与经营者平等协商的坚

实基础。此外，消费者协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不作为的现象，而政府部门的处理效率也不尽如人意，

这使得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在现有的维权途径中，诉讼虽然是一种选择，但它不仅需

要消费者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成本，而且还伴随着败诉的风险，这无疑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 
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如果所遭受的损害并未达到严重的程度，他们往往会发现维权所付出

的成本远远超出了可能获得的惩罚性赔偿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消费者会权衡利弊，选择放弃维权，

这无疑助长了不法经营者的气焰，也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知假买假等

不法行为，我们必须拓展消费者的维权途径，强化各相关主体的责任意识，并努力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

本。这包括加强消费者协会的作用，提高其工作效率和效果；改善政府部门的监管机制，确保消费者权

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同时，也应在法律层面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维权手段和保障。在尚未形成完备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之前，对知假买假行为一律取缔的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在合理规制的

基础上，发挥知假买假行为的良性效果，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

的威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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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的完善路径 

(一) 准确界定消费者的范畴 
为了准确界定生活消费的含义，我们首先需要深入审视当前判断消费者资格的主要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2 条的规定。从文字表述来看，该条款主要对该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并未对

其内涵进行深入解释[4]。因此，在判断“生活消费”时，学界存在不同的标准，有的主张主客观相统一，

有的则倾向于客观行为标准。 
在本文中，我们更倾向于采用客观行为标准来界定“生活消费”。这一标准更为明确和简洁，只要

个体实施了购买行为且未涉及生产、销售活动，即可认定为消费者。这种反向排除的界定方式不仅避免

了主观判断的模糊性，还能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指引。为了确保这一标准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最高人

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生活消费”的界定进行明确。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可以确保法律适用

的统一性和准确性，从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模式的多样化，生活消费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变化。因此，在界定生活消费

时，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不断适应新的消费形式和需求。 
综上所述，准确界定生活消费的含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前提。通过采用客观行为标准并出台

相关司法解释，我们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明确和有力的法律保障，促进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 要对知假买假者进行区别对待 
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许多消费者并非出于盈利或打假的目的，而是在日常消费中，在运用个人消

费经验和所积累的商品鉴别知识过程中，意外察觉所购商品存在假冒伪劣问题。倘若因这些消费者在购

买时刻已意识到商品的真实性缺陷，便将其剔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之外，无疑是对惩罚性赔偿制度

创设初衷的背离，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宗旨相冲突。 
面对那些以揭露假冒商品为职业并借此获取经济收益的职业打假群体，法律应采取严谨态度进行审

视。此类个体通常深谙打假策略，积累了丰富的诉讼实战经历，部分人甚至组建起专门的打假组织。相

较于商家，他们在维权行动中并不居于劣势地位。若法律对这类职业打假人士蓄意购买瑕疵商品的行为

大开绿灯，不仅可能导致商家承受额外的运营压力和法律纠纷成本，还可能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进一步激发社会的失信氛围，从而削弱惩罚性赔偿制度本应发挥的威慑与矫正功能。因此，在界定消费

者范畴时，应当综合考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行为特征以及其与经营者的相对地位等因素。对于普通的

消费者，即便在购买时已知晓商品真实情况，也不应轻易将其排除在消费者保护之外，以免违背法律设

立的初衷。而对于职业打假人，则应当审慎评估其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避免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

必要的冲击。 
综上所述，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应兼顾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

于知假买假行为，应当根据不同主体的特征和动机进行区别对待，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与效率。 
(三) 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式 
政府应当构建消费品领域的诚信经营信息公开机制，通过整合涉及消费品生产与销售者的相关信息，

并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媒介，将各经营者的诚信经营状况公之于众。具体而言，公开的内容应涵盖各主

体诚信经营的总体评价、是否存在制假售假行为、与消费者纠纷的频发程度以及针对纠纷所采取的解决

策略等，旨在提供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诚信经营画像。 
对于经查实存在制假售假行为的经营主体，政府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更应关注其整改态度

和后续行为。对于那些屡教不改、持续违法的经营主体，政府应依法取消其经营资格，并严格限制其再

次进入消费品市场，以彰显法律的威严和不可触碰性。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政府不仅能够有效引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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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作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还能促进经营者自觉提升诚信水平，形成政府监管与消费者选择之间的良

性互动[5]。同时，这一制度也有助于营造诚信为本的市场环境，推动消费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此外，政

府还应加强对诚信经营信息公开机制的监管和维护，确保其真实、准确、及时。对于因信息失真或更新

滞后而造成的消费者损失，政府应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消费品领域诚信经营公开制度，政府能够有效提升经营者的诚信度，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提升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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